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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贴对象

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相关规

定，由同一对夫妻共同生育的二

孩、三孩家庭，其中的“二孩”指

2016 年 1 月 1 日（含）之后出生的

第二孩；“三孩”指 2021 年 5 月 31
日（含）之后出生的第三孩。符合

生育政策的多胞胎家庭可按生育

个数计算，超过三孩的按三孩标

准补贴。父母离异的，根据离婚

协议或法院判决书中子女归属权

确定个数。合法收养的，计入家

庭子女个数。

二、补贴标准

购房补贴按所购新建商品住

房的面积进行补贴。具体标准为:
二孩家庭每平方米补贴 1500 元，

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三孩家庭每

平方米补贴 2500 元，最高不超过

40万元;超过三孩的家庭按三孩家

庭标准补贴。购房补贴不能直接

抵扣相关部门规定的最低比例首

付款。

购房补贴名额设置：

第二期：公告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推出补贴名额 100
个左右；

三、申请材料

申请补贴时需提交的材料：

1. 新昌县多孩家庭购房补贴

申请表

2.申请人及配偶身份证

3. 婚姻状况证明（包括结婚

证、离婚证、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

书等）

4.申请人双方（包括子女）的

户口簿

5. 所有子女的《出生医学证

明》

6.婚育情况证明（非我县生育

管理对象需提供）

7.合法收养证明（有收养关系

的需提供）

8.资格审查需要的其他资料

四、办理程序

1.申报

第二期申报时间为自公告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本地户籍申

请人至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进

行申报，外地户籍申请人居住地

在本县的至居住地所属乡镇（街

道）进行申报，居住地不在本县的

可至任意街道进行申报 。申请人

需填写《新昌县多孩家庭购房补

贴申请表》，并提交相关材料 。

2.审核

申请截止后，7个工作日内由

属地乡镇（街道）对申报材料进行

资格初审，并报建设局汇总。再

经县卫健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

联审，审核时间为7个工作日。审

核结果在《今日新昌》和我爱新昌

APP上进行公示，公示期5天。

3.领券

通过审查的申请人应于审查

结果公示后7个工作日内，凭本人

有效证件到新昌县房地产管理中

心市场科领取“多孩家庭购房券”

（以下简称“购房券”），逾期未领

取的视为自动放弃。

4.使用

“购房券”仅供本人使用，主

申请人及其配偶必须为购房人，

使用范围为我县可售新建商品住

宅（不含储藏室、地下车位等），不

能用于支付最低比例首付款，不

能拆分使用。 申请人取得第二期

“购房券”后，应于 2026年 12月 31
日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完成

网签备案，过期作废。“购房券”使

用按照先用先得原则，补贴金额

用完为止，以《商品房买卖合同》

首次签订时间为准，最后一户超

额的予以补足。 一套房源只能使

用一张，完成网签备案后不得换

房。

房地产开发企业与申请人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应在付款

方式中注明“多孩家庭购房券”抵

扣金额，并在合同中注明该房为

“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房，不动产登

记后三年内不得上市交易”；房地

产开发企业开具的付款发票应包

含“购房券”抵扣金额。

5.兑付

房地产开发企业每期活动结

束后向县建设局申请兑付，县建

设局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兑付

的资料进行审核并报送县财政

局，在90天内由县建设局、县财政

局将补贴支付至房地产开发项目

对应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已撤

销资金监管账户的支付至开发企

业指定账户）。

五、其他规定

1. 对申领购房补贴的新建商

品住房。由建设局负责做好网签

合同备案管理的工作，在办理不

动产权属证书前，不得进行购房

人变更。如因故需撤销网签合同

备案的，则申请人应先将购房补

贴退回县财政。

2. 符合条件的家庭购买新建

商品住房享受购房补贴的时间以

《商品房买卖合同》首次网签签订

日期为准。已进行购房网签备案

的申请人，在 2025 年 4 月 27 日

（含）之后，有撤销网签备案（退换

房）重新购房情况的不得享受，已

享受补贴的，申请人应先将购房

补贴退回县财政。

3. 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与

青年安居券、高层次人才房票补

贴、高校毕业生房票补贴、拆迁或

移民房票等政策不能在同一套房

叠加使用。

4. 多孩家庭购房补贴与政府

公租房、人才租赁房、保障性租赁

住房保障不得同时享受。承租保

障性住房的家庭购房后，应当在

交付使用后六个月内腾退原承租

的房源；享受相关租赁补贴的，自

签订购房合同次月起停止发放补

贴。

5. 退出管理。所购房屋在不

动产权属登记满 3 年后方可按照

一般商品房进行转让，不动产权

属登记完成未满 3 年不得上市交

易（上市交易包括买卖、赠送、抵

押等）。申请交易的，申请人应先

将购房补贴退回县财政。

6. 申请对象凡出现弄虚作假

的，取消购房补贴享受资格；已发

放的，予以追回；情节严重的，追

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7.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结束，本公

告由新昌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攻坚行动工作专班负责解

释。

政策问题咨询：

0575-86022595

0575-86025413

生育方面资格审核：

0575-86024802

0575-8602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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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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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12

单位名称
羽林街道
南明街道
七星街道
澄潭街道
镜岭镇
回山镇
儒岙镇
沃洲镇
小将镇
沙溪镇
城南乡
东茗乡

经办科室
城管办
城管办
城管办
城管办
村建办
项目办
村建办
村建办
村建办
村建办
村建办
村建办

联系人
谢同志
成同志
陈同志
石同志
李同志
王同志
何同志
吕同志
陈同志
石同志
朱同志
宋同志

联系电话
0575-86031991
0575-86938065
0575-86262085
0575-86505013
0575-86071126
0575-86337732
0575-89387327
0575-86590637
0575-86320881
0575-86189021
0575-86335815
0575-8636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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